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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防城港市渡
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民政府

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，驻港各单位：

《防城港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于 2023 年 12

月 20 日经市七届人民政府第 57 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3 年 12 月 22 日
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

防城港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渡口渡船安全管理，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

维护渡运秩序，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上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暂行办法》以及其他有关规

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防城港市行政区域内的渡口渡船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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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活动。

第三条 渡口渡船安全管理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方便

群众、依法管理的原则，保障渡口渡运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

第四条 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坚持以县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

责制为核心、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行业管理为重点、

以海事管理机构执法监督为保证的管理机制。

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全市渡口渡船安全渡运工作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上交通安

全管理工作，建立、健全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履行本行政

区域渡口设置行政许可、渡口和渡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职

责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建立、健全行政村和船主的船舶安全

责任制；落实渡船、渡船船员、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责任制；落

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；落实渡口、渡船、渡运事故防

范职责。

行政村应指定人员负责渡口渡船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渡口渡

船安全管理台帐，设置专职（兼职）管理人员。

各县（市、

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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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船船员考试发证、渡船登记，通报渡口渡船安全监管中发现的

安全隐患，组织和协调水上应急搜救工作，调查处理水上交通事

故和船舶污染事件。

渔政部门应加强对渔船及其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实施渔港

水域内海上交通安全管理，强化渔港内渡船安全管理，防止渔船

载客渡运；县（市、区）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加强

对农（自）用船舶及其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，防止农（自）用船

舶载客渡运。

第五条 实行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

民政府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村民委员会、渡船船员应层层签订

安全责任书，并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。

第六条 渡口渡船所有人、经营人对渡口和渡运安全负责，

并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第二章 渡口、渡船和渡船船员管理

第七条 渡口的设置，由当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向渡口所

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、审核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

以批准，对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告知理由；县级人民政府审批

前，应当征求当地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。

第八条 经批准设置的渡口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撤

销；确需撤销的，应当按照原批准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九条 渡口应按照“四好渡口”标准进行建设，设置明显



— 4 —

的《渡口标志》牌和《渡口守则》牌，标明渡口名称、渡口的批

准机关、批准日期、批准文号、渡运线路、渡船名称，渡船载客

定额以及乘客须知等内容。

第十条 渡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，方可渡运：

（一）持有有效合格的船舶登记证书、国籍证书和船舶检验

证书；

（二）配备合格的、持证的渡船船员；

（三）满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一条 从事渡运的渡船应按规定配备消防、救生、防污

染设备，船体应当标有船名、载重线标志等。渡船应在明显位置

标明载客定额和安全注意事项。

第十二条 渡船应当按照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定的

路线渡运，不得擅自变更渡运路线；不得超载、超员渡运，不得

人货、人畜混载。

渡船应当经常检查和维修保养，保证渡船处于适航状态。

第十三条 渡船船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注册、培训并

由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，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

件，方可担任渡船船员职务。

第十四条 渡运时，渡船船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指挥乘客按照规定的顺序上下渡船，维护渡运秩序；

（二）遵守渡船安全操作规程，认真瞭望，谨慎操作，注意

避让过往船舶，不得抢航或者强行横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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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得酒后驾船，不得让无证人员驾船；发现超员、超

载，应当拒绝驾船；不具备夜航条件的，不得在夜间航行；

（四）遇有洪水（封、停渡水位）或者大风、大雾等恶劣天

气，不得渡运；

（五）负责渡船维修保养，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；发现渡船

破损、机件损坏等现象，应当及时报告，及时修复。未经修复，

可能危及安全渡运的，应当拒绝驾船。

第十五条 经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级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的渡

口禁止渡运，当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社会发布撤渡通告。

第十六条 因渡口撤销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从事渡运的渡船，

由渡船船舶所有人向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申请备案登记并纳入农

（自）用船舶管理。

第三章 渡运秩序

第十七条 渡船不得运输法律、法规以及国务院交通主管部

门规定禁止运输的危险货物。

第十八条 严禁农（自）用船舶、渔船、货船等非客运船舶

从事渡运。

第十九条 遇有洪水（封、停渡水位）或者大风、大雾等恶

劣天气，渡口应当停止渡运。渡口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及时向社

会发布停渡通告。

第二十条 乘客过渡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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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听从渡口工作人员、渡船船员指挥，遵守公共秩序，

依次先下客后上客，并从规定的进出口处出入渡口；上船后，不

得在渡船上戏闹；

（二）渡船未停稳或者已启航时，不准强行登离渡船；渡船

乘客满额时，不得强行登船过渡；

（三）渡船因恶劣气候停航或者因故不能按时开航时，应当

自觉配合渡口工作人员共同维护渡口秩序，不得强迫渡船船员违

章开航；

（四）保持公共卫生环境，不得将废弃物抛入水中；

（五）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物品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。

第二十一条 节假日、集会、集市、农忙、学生上下学等渡

运高峰期间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加强管理，维持渡

运秩序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现场监督管理，确保渡

运安全。

第四章 渡运保障

第二十二条 渡口所在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至少在每个渡口

落实一名渡口专门管理人员。渡口管理员的工资和工作经费由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统一划拨，每个渡口管理员的工资每年应

不低于当地人均工资水平。

第二十三条 渡口性质由县级交通主管部门核定，属义渡性

质的，渡船船员的工资补贴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承担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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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渡船船员的工资收入每年不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。属于半义

渡性质的，每个渡船船员每年的工资补贴额应确保其总收入不低

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。

农（自）用船舶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核定，报县级人民政府

报备。

第二十四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负责对渡口建设、义

渡及半义渡渡船建造、日常管理、维修保养和撤渡建桥工作进行

统筹安排，依托乡村振兴打造“四好渡口”，所需经费纳入各县

（市、区）级财政年度预算，确保资金的投入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负有

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对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渡口不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；

（二）对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擅自设立的渡口不予以查处

的；

（三）对渡船超载、超员，危险品混载以及其他危及安全的

行为不及时纠正并依法处理的；

（四）有其他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行为的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实施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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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指的渡口是指设置在江、河、湖泊、

水库、沿海及岛屿，专供渡运乘客的码头以及候渡设施；所称渡

船是指往返于内河、水库、沿海、岛屿等渡口从事短途客运的船舶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其它用语含义：

经营性渡口是指收取乘客一定费用，自负盈亏的渡口；

义渡是指不收取乘客费用，免费提供渡运服务的渡口，其渡

运费用由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负责；

半义渡是指收取乘客部分费用，但渡运收入低于渡运成本，

需由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给予适当补贴；

农（自）用船舶是指村/居民专门用于农业生产、日常生活

交通的非营运性的机动、非机动船舶，但不包括渔业船舶、住家

船/艇；

“四好渡口”是指好渡口，渡口建设规范适用；好渡船，渡

船适航证书有效；好渡工，渡工持证适任本职；好管理，渡运管

理机制完善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防城港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防政

办发〔2012〕17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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